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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將增加支出附加於電價上。然查台電公司未待經濟部能源局建置完成相關電費附加配

套機制，即將繳交基金費用平均分攤各類發電成本之中，變相提前轉嫁予社會大眾負擔。 

（二十）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面對大數據時代來臨，政府職責不限於

強化自身數據之開發利用，更需將大數據技術研發成果，落實

於經濟、就業、教育、健康、能源、公共安全及科學工程等領

域，開創大數據實質效益。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03 年 12 月 8 日行政院毛院長上任後，提出「強化建立實體世界與網路世界的橋梁」之構

想，由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進一步提出「觀念溝通、行動落實、前瞻施政」3 支箭，除持

續擴大開放資料（open data）廣度與深度外，另規劃善用巨量資料（Big Data，通稱大數據

、海量資料及大資料）分析技術，協助政府解決當前施政重要課題。行政院 105 年度施政

計畫將強化政府施政電子化與服務之巨量資料應用研究計畫列入，以落實經濟轉型，實現

智慧城市與智慧生活。 

二、行政院成立「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科技會報辦公室主責

，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經濟部、科技部、相關部會代表及產業、技術專

家、學術與研究顧問組成小組。其中科技部負責推動巨量資料應用研究，以巨量資料方法

深入分析政府相關資料；國發會主要任務為針對政府相關法規解釋之協調，協助各部會規

劃巨量資料應用研究主題；經濟部規劃籌組大數據產業服務團，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共同

推動大數據發展。 

三、為配合推動巨量資料運用，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大多以既有軟硬體資源支應，進行先期試

驗，105 年度計有內政部等 11 個部會編列預算共計 11 億 0,710 萬 3 千元，以後需求數估計

23 億 8,574 萬 7 千元，其中屬跨年期經費計有警政雲端運算發展計畫第 2 期─警政巨量資

料分析與運用 2 億 5,840 萬元、財稅資料中心研究發展計畫 1 千萬元、教育部建立智慧型校

園學習與輔導系統 4,000 萬元、經濟部巨量資料創新技術與智慧應用推動計畫 2 億 7,313 萬

2 千元、經濟部工業局資料服務產業應用推動計畫 1 億元及科技部補助學研機構執行巨量資

料加值分析及決策應用之研究計 1 億 8,500 萬元，前揭各計畫總經費皆逾 1 億元以上（詳附

表 1）。此外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編有食品安全巨量資料分析及資訊科技化建置計畫

，4 年期總經費 4,166 萬 4 千元，另財政部亦於 105 年度新增強化商品流程溯源追蹤與跨域

稽查整合計畫 5,200 萬元。 

四、我國政府將巨量資料運用列入「ide@ Taiwan2020（創意臺灣）政策白皮書」，以網路資訊

設施為主軸，而巨量資料運用分別散置於「基礎環境」、「透明治理」、「智慧生活」、

「網路經濟」、「智慧國土」5 大構面項目中。反觀美、英兩國政府為落實數據之分析運用

，公布以巨量資料為主題之政策白皮書，如美國白宮大數據研究與發展倡議投入 2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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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預計實現 3 項目標：開發處理大數據核心技術、加強國家安全與轉變教學方式、開

發數據技術及培養人才；而英國政府於政策白皮書中提出資料運用策略之 3 項目標：強化

處理資料能力、加強基礎建設及分享與連結資料等，詳細闡述當前大數據運用現狀，作為

巨量資料發展與運用之指引。 

五、是故，我國巨量資料運用並無上位計畫亦無明確指導方針，數據運用創造之價值無法清楚

呈現，其他如數據人才培育、專業技術研發及導入民間產業運用等議題，仍欠缺具體內容

、配套與辦理時程，政策規劃有欠完整，發展方向無法呈現。 

六、各國政府所提出之大數據具體計畫，皆明確列出相關領域之重點扶持項目，如英國已具備

完整國家健保服務及氣象資料，故從公共衛生服務、氣候資訊、地理資訊等較優勢之領域

開始著手；美國則由國家科學基金會、能源局、國家衛生研究院、國防部及地質探勘局等

，就特定領域開發大數據技術與人才培育。至於我國大數據運用範圍，行政院規劃第 1 階

段先行針對新住民潛力願景、毒藥品防治、學生就業追蹤及企業薪資調查等進行分析，另

選定國內主要產業導入大數據運用，如交通、製造、醫療保健及食品安全等，惟並未排列

優先順位，亦無選定重點發展項目。欲將大數據導入各領域運用，實非一蹴可及，應掌握

民眾關切之議題，就具有數據優勢項目列為優先示範，排定推動優先順位，策略始能聚焦

。 

七、行政院成立之「大數據技術指導小組」，成員包括各部會、產業、技術專家、學術與研究

顧問等，然學術研究與產業之共同需求如何結合，仍未見提出具體方案。另就各部會推動

大數據運用現況觀之，科技部推動巨量資料應用研究、經濟部規劃投入巨量資料創新技術

與智慧應用、金管會責成周邊財團法人建置資料平台與進行有關大數據研究案等，仍以各

部會各自辦理方式為主，缺乏跨部會或跨公、私部門實際合作案例。 

八、目前我國巨量數據運用尚處初期研究階段，自 105 年度各部會陸續展開巨量資料運用新興

計畫，或於年度預算業務賡續系統擴充、建置平臺服務等，為建構完善之數據環境及引導

公私部門導入數據之推廣運用，建議強化策略如下：1.廣為宣導與溝通，建立數據應用共識

，並掌握重點核心議題，開創新機契與願景，2.鼓勵巨量資料關鍵技術研發與人才培育，以

使用者需求為導向公開政府資料，並善用數據核心價值，3.落實跨界合作機制，有效整合資

源，充分發揮數據分析及預警功能。 

九、我國近來食安問題頻傳，相關部會刻正籌備建置計畫規劃巨量資料分析與運用，允宜儘速

建立源頭管理跨部會合作機制，協調食品安全相關機關整合現有資訊系統，如食品藥物管

理署食品追蹤追溯管理系統及食品查驗登記管理系統、經濟部暨所屬機關之工商業登記系

統、商品檢驗系統、不安全商品管理系統等等，將不同部門間資料進行勾稽、比對，俾利

追溯商品輸入廠商及商品流向，建立完整稽查與通報機制，發揮數據分析預警功能，為食

品安全把關。 

（二十一）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資訊技術不斷進步，資通訊技術運用


